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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湖南省郴州市万国大厦十四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董事

李生希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宋永红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国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南汇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宸中邦”）

６０％

股权。

●

投资金额和比例：投资额为

１５１５

万元人民币，持有天宸中邦

６０％

。

●

预计投资收益率：

６２％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项目主要客户

－－

包头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宇钢铁”）建设的

２００

万吨联合钢铁项目为新建项目，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天宸中邦气体项目设备配置水平不高，由于工期紧，对工程质量的控制难度较同类项目大。

３

、吉宇钢铁履约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开封天宸能源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封天宸”）和自然人王林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注册成立了“包头市天宸中

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天宸中邦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５

万元，其中，开封天宸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持有天宸中邦

９９％

股

权，自然人王林出资

５

万元，持有天宸中邦

１％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汇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银投

资）和长沙迪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迪庆）共同对天宸中邦进行投资，其中，汇银投资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５１５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

），长沙迪庆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

５０５

万元。 完成后，天宸中邦的注

册资本为

２５２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汇银投资持

６０％

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银投资拟与上述三方签署《关于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汇银投资出

资

１５１５

万元持有天宸中邦

６０％

股权。 本次投资目的是拓展公司在工业气体领域的投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付国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

出席董事八名，副董事长李生希因出差未能出席，委托董事宋永红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审议《关

于全资子公司湖南汇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经与会董事表决，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投资项目已报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开封天宸能源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开封县黄龙产业集聚区，法定代表人田妍妍，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人

民币，经营范围为环保、能源、动力、化工等工程技术开发及工程成套设备的生产制造安装。

长沙迪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沙市开福区金霞开发区

１３－１

号栋

６１２

室，法定代表人李毓芬，注册资

本

５１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工业气体、余热发电项目投资。

湖南汇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沙市芙蓉中路

２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５

层

０２

号，法定代表人

付国，注册资本

１０３７６．４５

万元，经营范围为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产业投资、咨询。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气体制造。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银投资和长沙迪庆在投资该公司

前，投资标的股东结构、出资额、出资方式见下表：

投资方 投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所持股权

（

％

）

开封天宸

５００

现金

（

自有资金

）

９９

王林

５

现金

（

自有资金

）

１

合计

５０５ １００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状况专项审

计报告》（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７３７

号），经审计，天宸中邦的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货币资金

４．８２

预付账款

５００

资产总计

５０４．８２

实收资本

５０５

未分配利润

－０．１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４．８２

投资完成后，股东结构、出资额、出资方式见下表：

投资方 投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所持股权

（

％

）

汇银投资

１５１５

现金

（

自有资金

）

６０

长沙迪庆

５０５

现金

（

自有资金

）

２０

开封天宸

及自然人王林

５０５

实物资产

２０

合计

２５２５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汇银投资拟与上述投资方签署《关于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协议三方及投资金额和持股份额

甲方：开封天宸能源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汇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长沙迪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甲乙丙三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增资事项完成后，甲方对目标公司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５０５

万元，持有目标公司的

２０％

股权；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５１５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

），持有目标公司

６０％

股

权；丙方对目标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５０５

万元，持有目标公司

２０％

股权。

（二）协议签署及增资扩股付款方式

乙方丙方同意在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投资项目后的

６

个工作日内，双方签署本协议，并将本协议书项下约定的各自应

当缴付的增资款支付至目标公司的银行账户。 目标公司在收到乙方丙方增资扩股款、进行验资并办理有关股权的工商登记

变更完成之日为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基准日。

（三）其他重要内容：

鉴于目标公司投资建设的专为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工业气体的项目建设周期短（

６

个月供气），甲方对目

标公司实施的上述项目前期投入大、导致工程造价及融资成本加大等因素，参照空分行业当前造价水平，甲、乙、丙方同意承

继甲方与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签订的《

２＊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空分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权

利和义务。 （空分行业就是将空气里的气体，例如氧气、氮气、氩气等分离出来，然后用于冶炼、钢铁、石化、电子、汽车、玻璃、

节能建筑等其他产业，以加速和帮助其他产业的发展。 空分行业主要分为两大领域，一是空分设备；二是工业气体）。

１

、根据总承包合同，第一期

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制氧空分装置的总包价为

８２５０

万元，第二期

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制氧空分装置的总包

价为

７８００

万元。 依照本协议书项下的约定，乙方、丙方已经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后，乙方、丙方同意根据目标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通过目标公司的相关决策程序，继续委托甲方作为目标公司

２＊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空分装置建设的总承包方，双方另行签

订项目建设总承包合同及技术合同。 明确总承包的范围包括设计、设备采购、安装、公用工程和工程施工、直至试产成功、开

工报建手续和办理生产许可证等。 甲方应当且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和施工单位实施分包。 甲方承诺且担保其提供

的全部设备装置及工程等均能达到行业技术标准，并满足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甲方签署的《工业气体供应合同》

的所有要求。 （空分装置就是空分设备，以空气为原料，通过压缩循环深度冷冻的方法把空气变成液态，再经过精馏而从液态

空气中逐步分离生产出氧气、氮气及氩气等惰性气体的设备）。

２

、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提供总承包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方案、供货范围等

资料。

３

、在目标公司增资扩股基准日以后，甲、乙、丙三方同意目标公司应支付给甲方第一期

１＊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空分装置工程总

包款为

８２５０

万元。 由目标公司按甲方建设第一期

１＊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空分装置的工程进度分期支付。 其中：

（

１

）设备款：第一次支付

３０％

设备预付款，第二次支付制造进度款

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或

１１

月初第三次支付发货款

３０％

（如客户的高炉投产日期延迟，可以顺延支付），第四次在出氧投产后支付

５％

，剩余

５％

作为工程质保金在投产

１

年后支付

５％

。

（

２

）其他工程款按实际进度支付。

（

３

）甲方在建设第一期工程中必须为第二期工程提前建设的部分工程或设备发生的合理费用，由目标公司确认后另行

支付。

４

、由甲方总承包的第一期和第二期

１＊１５０００ＮＭ

３

／ｈ

空分装置竣工后，经目标公司按程序进行工程验收后，移交给目标

公司运营管理，所形成的资产全部归属目标公司所有。

５

、空分项目建成后，目标公司运营管理本项目，由目标公司履行与包头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工业气体供应合

同》，项目的收益权归属目标公司。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银国际的自有资金；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汇银投资出资

１５１５

万元持有天宸中邦

６０％

股权。 目的

是拓展公司工业气体领域的投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经公司自行测算，本投资项目的

１５

年平均年投资收益率为

６２％

，

１５

年

平均年净利润为

１５６２

万元，资本金回收期为

３．７６

年，总投资回收期为

４．６８

年。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本项目主要客户

－－

包头吉宇钢铁建设的

２００

万吨联合钢铁项目为新建项目，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天宸中邦气体项目设备配置水平不高，由于工期紧，对工程质量的控制难度较同类项目大。

（三）吉宇钢铁履约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状况专项审计报告》

（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７３７

号）。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生希 董事 因公出差 宋永红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付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许玉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许玉红

公司负责人付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玉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玉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００２

，

６７０

，

３６１．７６ ３

，

９０１

，

４８６

，

６７５．８６ ２．５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１１

，

８７０

，

３３６．９７ ７９８

，

６０２

，

４８０．６７ １４．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３４ ３．８０ １４．２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４９

，

３０４

，

０６３．８３ －８．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１９ －７．７５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

，

５３８

，

５７８．３４ ６４

，

２３９

，

５２２．３８ ２２．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７２ ０．３０５５ ２２．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０６ ０．２９８９ －１１．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７２ ０．３０５５ ２２．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８ ７．７３

增加

０．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６１ ７．５７

减少

０．８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２４４

，

１４７．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６８

，

６４６．５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８９２

，

２３３．８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７６

，

６８３．３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１．２６

合计

１

，

３８３

，

３９５．２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

，

９４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

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２８

，

８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３

，

９５５

，

２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８３

，

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１０１

，

５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陕国投

．

华明

１

号

２

，

０８４

，

８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烟台惠亿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７２

，

３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西安长欣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１

，

８７１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黄国海

１

，

８０１

，

３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廖昌清

１

，

４８５

，

６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基金公司

－

中行

－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

单位

：

元

）

年初金额

（

单位

：

元

）

增长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１１５

，

４３９

，

６６２．５５ ６３

，

５９２

，

２４１．５０ ８１．５３

金属治炼等民 营企 业和农 网改

造实施后的边远山区 欠交 电费

增加

预付款项

１７７

，

６７３

，

５１２．８９ １０６

，

１９４

，

８０９．７９ ６７．３１

预付的金太阳 和农 网改造 工程

款增加

存货

３８

，

３８４

，

４５４．８１ ２５

，

９３９

，

３２５．６８ ４７．９８

因实施电网改 造备 料尚未 领用

增加

在建工程

４８９

，

１５４

，

６２８．９９ ２２０

，

２２０

，

４４０．１５ １２２．１２

因实施农网改 造工 程尚未 办理

决算增加

应付账款

１２９

，

６５２

，

２５８．９７ ８４

，

４９３

，

７３８．５４ ５３．４５

应付的电费因 结算 原因跨 用支

付

应交税费

２４

，

８０１

，

５３６．７２ １３

，

７２８

，

９７４．８６ ８０．６５

利润增加

，

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等税金尚未上交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归还了到期的贷款

二

、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长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６１０

，

２７６．２６ ２１７

，

７７５．１８ １８０．２３

对郴电科技

、

辉煌传媒子公司按

权益法计提的投资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２

，

２３８

，

０６２．４０ ９

，

６８１

，

２０７．５７ －７６．８８

罚款支出

、

捐赠支出减少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长

％

变动原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

，

３００

，

２９１．７９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收回投资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６８

，

６４６．５８ ６

，

２６９

，

３７９．６６ －９８．９１

未收到各投资项目的分红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８２

，

２６０

，

７７６．６９ １４４

，

１１０

，

８０７．７５ ９５．８６

农网完善工程

、

余热发电等项目

支付的工程款和材料款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５

，

２０２

，

６６７．９５ ５４

，

５７８

，

４２２．２６ －９０．４７

去年同期因收 购自 来水公 司支

付大量现金

，

而本期

５２０

万也是

支付其项目的余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

，

８８８．２４ １

，

８０２

，

９０７．９４ －９９．９０

本期支付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８７

，

３９３

，

９２７．３０ －１９２

，

７４６

，

３７１．３６ ４９．１０

农网改造投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４

因为上年同期 增加 农网完 善的

项目贷款

，

而本期没有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４９２

，

７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３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６８

归还中信银行短期贷款

５０００

万

元

，

归还农行长期项目贷款

３９３７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７９

，

７２４

，

２６９．３５ ２３２

，

０３７

，

８８１．７４ －１７７．４５

归还贷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１７

，

９９５

，

５８８．１４ ３１０

，

９１３

，

２３０．６８ －１７０．１１

支付农网改选工程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发起人股东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武县水

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作出承诺：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四十八个月内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在六十个月内不起过百分之十。

２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发起人股东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武县水

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解禁之日作出承诺：其所持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解禁之日起继续锁定持有十二个月，在此期限内不上市交易。

严格履行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进行现金分红。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康健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旭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雪堂先生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３７７

，

６３０

，

２７７．４７ １

，

５５４

，

７７３

，

１７９．５５ －１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１９４

，

９６２

，

９８６．９４ １

，

２８０

，

２０１

，

４５５．４０ －６．６６％

股本

（

股

）

８９８

，

８２２

，

２０４．００ ７４９

，

０１８

，

５０４．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３３ １．７１ －２２．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４５

，

２４１

，

２４７．０５ －５．０４％ ９９

，

６９４

，

１８３．９７ －２４．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

，

３１４

，

４８５．１４ －８

，

７０７．５２％ ４

，

０５３

，

３９３．８０ ２９．４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８２

，

３５２

，

８１３．９１ １

，

１９０．１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９ １

，

１９０．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０ －８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 ７．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０ －８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 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８％ －１．３０％ ０．３４％ ０．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０．９２％ １．２９％ －３．５１％ －２．６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

，

９１６

，

２６６．０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５

，

６７５

，

９１５．５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５

，

６８８

，

１９２．３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５５

，

１１４．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４

，

２７１

，

２１６．６８

合计

４５

，

９５０

，

０９１．９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２

，

７０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３

，

８８２

，

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５４８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０

，

４９５

，

７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７

，

７１２

，

０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５

，

０５８

，

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

Ｃ８ ４

，

２０３

，

２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重庆建行新股申

购资金信托项目

１

期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２８

，

１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９９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较期初下降

５０．３１％

，

变动原因主要系加大证券投资及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下降

６０．６２％

，

变动原因主要系出售所致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８８０．６５％

，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加大长期性证券投资所致

。

短期借款较期初下降

９２．２０％

，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偿还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

资本公积较期初下降

１１８．５８％

，

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公司所持长期性证券市值下降所致

。

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

８４．５８％

，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收入下降所致

。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２７０．６１％

，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贷款减少及收取资金占用费所致

。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６９０．１７％

，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出售北京联众电脑及

ＯＡＬ

公司股权所致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化较大主要系公司所持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下跌所致

。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

３５０

倍

，

变动原因主要系公司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回较多往来款冲回所提坏账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海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

，

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两项条件后方可开始减持

：

Ａ

、

海

虹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

３６

个月后

；

Ｂ

、

海虹控股连续三

年经审计净利润年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后

。

触发上述初始减持条件

后

，

中海恒承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如果减持

，

则减持价将不低于

２４．５０

元

／

股

（

该价格高于海虹控股上市以来经复权处理后的股价

最高值

２４．４０

元

。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

期间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事项

，

对该价格进行

相应除权处理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因此对中海

恒减持价格进行相应除权处理

，

中海恒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２０．４２

元

／

股

。

严格履行

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１

股票

００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４０

，

２２２

，

３９９．０２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９８９

，

７９４．８７ ４９．２７％ ３４４

，

６０７．１９

２

股票

００００５

汇丰控股

１３

，

０７０

，

５９３．０９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４７８

，

０２１．２８ １８．７２％ －４

，

３５０

，

３３８．０９

３

股票

００２６７

中信泰富

４８

，

００３

，

０１４．４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１３４

，

６６０．３６ ９．７９％ －６

，

０６６

，

５５４．３２

４

股票

０１９１９

中国远洋

３

，

３７８

，

３４７．４５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７８２

，

１７０．２８ ５．１２％ －７

，

１４０

，

６４５．３８

５

股票

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２９

，

５５１

，

７９１．１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９１

，

９２３．６４ ４．９２％ －６

，

８８７

，

７３１．４２

６

股票

０２８２３

安硕

ａＡ５０

中国

１５

，

８７８

，

８８０．６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４７

，

５３２．５５ ４．５５％ －２８１

，

１１４．２８

７

股票

０１８９８

中煤能源

１９

，

００３

，

４１３．３４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７８

，

３７９．９４ ３．７３％ －７８４

，

９６９．６０

８

股票

００９４１

中国移动

１２

，

６６０

，

６００．３６ ３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９６

，

６３２．６１ ２．０３％ ２

，

１２９

，

２２１．８５

９

股票

０３７７７

中国光纤

９

，

９３９

，

０３１．８３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６７３．２７ １．８８％ －１

，

３２９

，

２６３．１２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４

，

２３８

，

３１５．４５

合计

１９１

，

７０８

，

０７１．２８ － ９３

，

３４９

，

７８８．８０ １００％ －２０

，

１２８

，

４７１．７２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数减少

６０．６２％

，

主要系出售所致

。

本报告期由于所持股票市值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出现较大幅度变动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普通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

业务进展情况及公

司公告

。

主要提供查阅公司相关公

告的时间及方式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８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６

名，董事祁泽民、白忠胜、董传彤、李明朝，独立董事宋淑艾、杨化彭、王纪新、史际春、赵保卿进行了通

讯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向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续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山西寿阳段王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

于资金周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的相关公告），其中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到期。 根据段王集团生产经营状况，公司拟对该

４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自到期日起续展

２

年，贷款利率参考同期市场利率协商确定。 公司需向财务公司支付贷款金额万分之一的手续费，共计

４．４

万元。 因财务公司与公司同属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向段王集团提供委托贷款，

支付贷款金额万分之一的手续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不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目前，公司持有段王集团

７２％

的股权，职工合股基金会持有

２７％

的股权，寿阳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

的

股权，公司为其控股股东，其他股东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段王集团的资产总额

２９６

，

８１６．０３

万

元，负债总额

１６９

，

５０４．２７

万元，净资产

９３

，

１８０．１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７．１１％

。由于其他股东未能按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为此，段王集团向公司提供相应额度的财产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已经累计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共计

１６９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４３％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郭周克先生、刘建功先生、张汝海先生、刘尚林先生、赵森林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明

朝先生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祁泽民 董事 传真表决

－

白忠胜 董事 传真表决

－

董传彤 董事 传真表决

－

李明朝 董事 传真表决

－

宋淑艾 独立董事 传真表决

－

杨化彭 独立董事 传真表决

－

王纪新 独立董事 传真表决

－

史际春 独立董事 传真表决

－

赵保卿 独立董事 传真表决

－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王社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温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３７

，

７４６

，

２５４

，

１８３．７８ ２５

，

２２８

，

５６８

，

７３１．９３ ４９．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

元

）

１３

，

７７７

，

８３３

，

９０２．６５ １１

，

７１０

，

１７６

，

３０３．５２ １７．６６

股本

（

股

）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００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２

，

１０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９５７０ １０．１２６０ －４１．１７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

，

６６９

，

７２１

，

４４２．０９ １３．３５ ２９

，

０６２

，

９２７

，

８３３．０９ １８．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７０２

，

２１４

，

７２９．１２ １７．３８ ２

，

３７１

，

６６８

，

９８２．５３ ２４．８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 － ３８６

，

２８６

，

８１６．５０ －７５．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１６７０ －８７．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０３６ １７．３６ １．０２５４ ２４．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０３６ １７．３６ １．０２５４ ２４．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６０ １．３４ １８．７８ １．７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４６ １．２０ １８．３１ １．２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８２

，

２８８．８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６３

，

９２５

，

９２６．０１

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助

中煤矿安全改造项目

中央

、

地方投资补助增

加所致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２

，

５４１．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４７

，

１９５．３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９

，

６７６

，

５５１．２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５０６

，

５５７．８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０７７

，

７８１．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

，

４０１

，

７５２．３１

合计

５９

，

８５７

，

５２４．７８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２

，

１７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８

，

４００

，

５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５

，

３７６

，

０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

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５３０

，

２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１

，

９２２

，

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１６４

，

１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３３１

，

３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２９３

，

９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

，

７６３

，

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货币资金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１０．８０％

，

主要是由于本期发行

４０

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

２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应收票据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２５％

，

主要是由于

①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

导致客户采用票据结

算量增加

；

②

截止报告期末

，

公司未到期应收票据数额较多

，

因应收票据贴现利息高于同期贷款利息

，

公司为减少财务

费用

，

票据贴现改为从银行贷款

，

从而导致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增加较多

。

３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应收账款比上年度末增长

６９．５０％

，

主要是由于本期商品煤销量增加

、

煤炭价格上升和采

用滚动结算方式等

，

导致相同账期条件下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

４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预付账款比上年度末增长

７９．７３％

，

主要是由于尚未结算的预付工程款

、

设备款以及外购

入洗煤款影响所致

。

５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其他应收款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４１．２６％

，

主要是由于交纳铁道部资金清算中心代垫运费以

及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带入款项所致

。

６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存货比上年度末增长

３０．３２％

，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后

，

产销量也同比例增长

，

正常存货也

同比例增长

。

７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在建工程比上年度末增长

５０．０３％

，

主要是由于公司各矿厂在建工程未完工

，

导致余额增

加

。

８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工程物资比上年度末增长

８４．４０％

，

主要是由于公司各矿厂工程备料较多所致

。

９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无形资产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１１．１３％

，

主要是由于本期收购的鄂尔多斯市乾新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

鄂尔多斯市嘉信德煤业有限公司带入的采矿权所致

。

１０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递延所得税资产比上年度末增长

３６．１０％

，

主要是由于本期坏账准备增加引起的暂时性

差异增加所致

。

１１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短期借款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２６．４５％

，

主要是由于本期为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而增加的

银行借款所致

。

１２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应付股利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

，

２７４．６５％

，

主要是由于本期尚未支付股东冀中能源张家口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股利所致

。

１３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长期借款比上年度末增长

５６．７８％

，

主要是由于本期为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而增加的

银行借款所致

。

１４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专项应付款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３５．９２％

，

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下拨的

中澳煤矿安全合作项目经费所致

。

１５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预计负债比上年度末减少

７９．５６％

，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之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本期对破产重整债权进行偿付或转回所致

。

１６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递延所得税负债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５４．４３％

，

主要是由于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被

投资单位公允价值调整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

１７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股本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００％

，

主要是由于公司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本公司原有总股本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２

，

１０２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６

股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

共计转增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２

，

１０２

股所致

。

１８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专项储备比上年度末增长

５９．２３％

，

主要是由于本期专项储备计提增加所致

。

１９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少数股东权益比上年度末增长

１６９．４３％

，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收购子公司鄂尔多斯市乾新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

鄂尔多斯市嘉信德煤业有限公司带入增加所致

。

２０

、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１．４４％

，

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２．１０％

，

主要是由于本期借款增加和

银行贷款利率上调

，

再加上

４０

亿公司债计提的利息

，

共同导致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

２１

、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３．０５％

，

累计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７．９５％

，

主要是由于本期按新增应

收款项计提的减值损失少于上年同期所致

。

２２

、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６

，

３２８．５３％

，

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

，

０２０．１３％

，

主要是由于本期按权

益法确认了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山西段王统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

２３

、

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

，

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４．３３％

，

主要是由于本期政府补助中煤

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

、

地方投资补助增加所致

。

２４

、

本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４７％

，

累计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７．９８％

，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

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

２５

、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０８％

，

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９４％

，

主要是由于本期应纳税所得

额随利润总额增加而增加所致

。

２６

、

本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０２％

，

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４８％

，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之子公

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

２７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４．００％

，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水泥厂和子公司河北金牛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所致

。

２８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２０％

，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

补助以及退还的收购金牛化工缴纳给河北大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保证金所致

。

２９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６５％

，

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后

，

相应缴纳的税费

也随之增加

，

及汇算清缴

２０１０

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所致

。

３０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６２％

，

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后

，

相应的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也随之增加所致

。

３１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９．２７％

，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司山西寿阳段

王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山西段王统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分红款

。

３２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５．３９％

，

主要

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

３３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

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让其持有的沧州引大入港输水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收到的现金净额所致

。

３４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８．４６％

，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

３５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５．８１％

，

主要是本期的投资预付款较上期减少

。

３６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９４．９１％

，

主要是收购鄂尔

多斯市乾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

鄂尔多斯市嘉信德煤业有限公司支付的收购款所致

。

３７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

主要是公司按照与冀中能源集团

签订的收购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

。

３８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４５．０６％

，

主要是由于本期为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

金而增加的中期银行借款所致

。

３９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３．７４％

，

主要是本期归还的到期借款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

４０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１．９７％

，

主要是本期借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

，

导致需支付的利息也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４１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９．７２％

，

主要是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

增加

，

相应的借款手续费也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武媚牛煤矿和乾新煤业的议

案

》，

公司与武媚牛煤矿投资人郝彦兵签署了

《

关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镇武媚牛煤矿的兼并重组协议书

》，

约定由郝

彦兵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以

８．６１９

亿元价款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最终持有该公司

５１％

的股权

；

与内蒙古荣达煤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荣达集团

”）

签署了

《

鄂尔多斯市乾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

约定公司以

２２７

，

５２９

，

１１６．６８

元的总价款受让荣达集团持有鄂尔多斯市乾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乾新煤业

”）

５１％

的股权

。

截至

目前

，

公司已按照上述协议

，

支付了收购武媚牛煤矿和乾新煤业股权的投资款

，

郝彦兵以武媚牛煤矿的全部资产作为出

资

，

设立了鄂尔多斯市嘉信德煤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嘉信德公司

”），

并办理完成了嘉信德公司

５１％

股权过户至公司

的工商变更登记

；

乾新煤业

５１％

股权的工商登记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分别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

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山西冀中能源集团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案

》，

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冀中集团

”）

签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公司以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后的评估结果

１７４

，

４６１．５８

万元向控股股东冀中集团收购其持有的山西冀中能源集团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的股权

。

截止目前

，

此次股权收购相关事宜已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同意

，

公司已支付

７０

，

０００

万

元转让价款

，

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正在办理之中

。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万年矿的采矿许可证变更完成

，

截止目前

，

已经完成了陶一煤矿

、

陶二煤矿

、

云驾岭煤矿

、

万年矿的采矿许可证变更

，

其他五对矿井的采矿许可证变更手续已经按审批程序报至相关主管部门

，

正在

审核过程之中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在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的平均存款余额为

３３

，

３３７．６９

万元

，

累

计在财务公司办理票据贴现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注销张家口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批准了公司注

销张家口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家口公司

”），

其持有的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沽源公

司

”）

１００％

的股权将由公司直接持有

。

报告期内

，

张家口公司注销及沽源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

具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公告

）。

４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冀中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

），

批准了公司以

３．５

亿元人民币货币和持有的乾新煤业

５１％

的股权向全资子公司冀中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内蒙古公司

”）

进

行增资

。

截止目前

，

公司已经完成了上述增资事宜

，

并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

内蒙古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３５

，

９２７．１８

万元

，

乾新煤业成为内蒙古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 购 报 告

书 或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中 所 作

承诺

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

、

关于转让股权的承诺

：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冀中集团

”）

在与公司签订的山西冀中

８０％

股权转让之

《

股权转让协议

》

中承诺

：

冀中集团合法

持有且有权转让标的股权

，

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

、

查封

、

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形

；

山西冀中下属煤矿完成技改工程竣工验收后

，

冀中能源有权择机要求

冀中集团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剩余持有的

２０％

山西冀中股权转让给冀中能源

，

并按现行规定完成该交易

，

冀中集团予以配合

。

２

、

关于盈利补偿的承诺

：

鉴于山西金晖煤焦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西金

晖公司

”）

下属煤矿将于

２０１２

年陆续投产

，

根据山西冀中编制的盈利预测及中磊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００２０

号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并综合考虑煤

炭产能

、

售价和成本等因素

，

冀中集团承诺

：

山西冀中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５

，

５３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两个会计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３８

，

６７２．４５

万元人民币

。

如本次收购完成后

，

山西

冀中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扩大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的合计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数

，

则由冀中集团按照拟转让的

８０％

股权比例在相关专项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冀中能源全额补偿该等差额

。

３

、

关于煤矿矿业权评估基础的承诺

：

为了保证冀中能源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合

法合规运营且其利益不受损失

，

冀中集团承诺督促山西金晖公司下属的万峰煤矿

、

荣泰煤业

、

瑞隆煤业

、

凯川煤业

、

隆泰煤业等五个技改在建煤矿及时向山西省国土

资源厅就相关资源储量进行评审

、

备案

，

上述五个煤矿保有储量报山西省国土资源

厅备案后

，

如果备案后的保有储量低于本次收购时评估所选用的保有储量

，

将由冀

中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冀中能源补偿赔付

，

冀中集团赔付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

补偿赔

付额

＝

【（

单个煤矿的矿权评估值

＋

尚未缴纳的资源价款

）

／

保有储量

】

×

（

评估选用的

保有储量

－

备案后的保有储量

）

×５１％×８０％

。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

《

关于集中办理兼

并重组整合煤矿证照变更手续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

晋政办发

［

２００９

］

１００

号

）

的有关规定

，

上述五个煤矿拥有的采矿许可证均为有效期为

２

年的

临时采矿许可证

（

均在

２０１１

年年内到期

），

到期后须向山西省国土厅申请换发长期

采矿许可证

。

换发长期采矿许可证需要履行相应报批手续

，

并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

采矿权登记费

，

根据现行规定

，

采矿权使用费缴纳标准为每平方公里

１０００

元

／

年

，

采矿权登记费按照大型矿山

５００

元

、

中型矿山

３００

元

、

小型矿山

２００

元收取

。

冀中

集团承诺

，

如上述五个煤矿在换发长期采矿许可证过程中实际缴纳的采矿权使用

费和采矿权登记费超过按现行规定应缴纳的数额

，

超出部分由冀中集团承担

。

即

，

上述五个煤矿若换发

２０

年有效期的采矿许可证

，

上述两项费用按现行规定合计约

７８．８５

万元

，

由持有

《

采矿许可证

》

的公司承担

，

若因采矿权证换发影响生产所造成

的损失

，

以及换发采矿权证费用合计超出

７８．８５

万元的部分

，

冀中集团承诺承担

。

４

、

关于转移或解除对外担保的承诺

：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对外担保风险

，

对于山

西冀中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４１６

，

２３２

万元

，

冀中集团保证将其持有的冀中

能源

１６３

，

５４８

，

９１９

股

（

以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当日交易均价

２５．４５

元

／

股计算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

锁定期限至该等对外担保全部

解除日为止

。

为了保证冀中能源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合法合规运营且其利益不受损

失

，

冀中集团保证全力督促李生贵

（

现通过山西金晖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山西金晖公

司

４９％

股权

，

山西金晖公司原实际控制人

）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对外转移或解

除山西金晖公司为山西汾西正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

，

并督促李生贵履

行其承诺的其他对外担保转移或解除义务

，

如其逾期未完成该等手续

，

由冀中集团

承担对外担保转移或解除手续

，

保证不使冀中能源遭受任何追索

、

风险或损失

，

否

则

，

因前述对外担保事宜给冀中能源

、

山西冀中

、

山西金晖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带来

任何损失

，

冀中集团应首先以所持山西冀中剩余的

２０％

股权补偿

（

以评估后价值作

为定价依据

），

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作出全额补偿

，

补偿完成后

，

冀中集团可向李生

贵进行追索

。

５

、

关于完善用地手续的承诺

：

就山西冀中下属子公司占用的已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尚未取得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的

４

宗用地

，

冀中集团承诺督促

山西冀中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取得该等土地的

《

国有土地使用

证

》。

就山西冀中下属子公司占用的已办理国有建设用地预审手续的

３

宗土地

，

冀

中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督促上述公司取得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就山西

冀中下属子公司已与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有偿占地协议的

４３

宗用地

，

冀中集

团承诺积极督促山西冀中与省

、

市

、

县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积极磋商上述公司

经营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指标事宜

，

保证上述公司用地不受影响

，

并协助上述公司

完善土地权属

，

且最终取得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如上述公司在获发

《

国有土地使用

证

》

前因违法违规占用集体土地而受到任何处罚

、

损失

，

以及因上述土地使用问题

影响生产所造成的损失

，

由冀中集团以现金方式承担全额赔偿或补偿责任

。

承 诺 方 严

格 遵 守 了

各项承诺

。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

责 任 公

司

、

冀中

能源峰峰

集团有限

公 司

、

冀

中能源邯

郸矿业集

团有限公

司

、

冀中

能源张家

口矿业集

团有限公

司

、

冀 中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１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１

）

对暂由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

、

张

矿集团或其下属企业继续经营管理的与煤炭生产相关的资产

，

待相关矿井建设完

成

，

具备生产能力和经营资质

，

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

，

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或公司

认为适当的时候

，

由公司选择采取收购

、

委托经营或其他合法方式将该项竞争业务

中的资产或业务纳入公司或由公司经营管理

。

２

）

就在本次重组中以委托经营方式

交公司经营管理的煤炭生产业务及资产

，

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

、

张矿集团将根据如

下不同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以避免同业竞争

：

Ａ

、

如相关矿井资源枯竭或

《

采矿许

可证

》

到期且不能续展的

，

交易对方将就该矿井终止与冀中能源之间的委托经营

，

并依照相关程序关闭该矿井

；

Ｂ

、

如在委托经营期间

，

相关矿井探明的储量

、

生产能

力增加

，

可开采年限延长

，

经公司同意

，

交易对方将该矿井经营性资产转让给公司

；

Ｃ

、

经公司同意并放弃购买权

，

交易对方可以将相关委托经营的矿井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

，

但交易对方转让给第三方的条件不得优于转让给公司的条件

。

３

）

就

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现拥有的煤田探矿权

，

交易对方承诺在煤田探明储量

、

取得了

《

采矿许可证

》、

煤矿矿山建设完成

、

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

、

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或

公司要求时

，

将按照市场价格优先转让给冀中能源

，

如公司明确表示放弃该采矿

权

，

则交易对方应当以不低于转让给公司的价格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

不得

自行开采

。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进一步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１

）

承诺每月定期向公司

通报上述暂由交易对方继续经营管理的煤炭业务及资产的情况

，

一旦该等煤矿和

矿山企业具备了煤炭开采的正常生产经营条件

，

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

，

能够产生

稳定利润或公司认为适当的时候

，

由公司选择采取收购

、

委托经营或其他合法方式

将该项竞争业务中的资产或业务纳入公司或由公司经营管理

。

２

）

承诺除根据

《

委托

经营管理协议

》

约定

，

发生应当终止委托经营的事件外

，

该协议对交易对方及公司

持续有效

，

交易对方不以其他任何理由

，

主张委托经营终止

，

或拒绝履行该协议

。

相

关委托经营企业出现

《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

约定的应当终止委托经营的情形时

，

交

易对方及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应当向公司提供委托经营终止情形出现的证明文件

、

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等

，

在公司核查后

，

双方签署书面文件终止对该委托经营企业

的委托经营

。

委托经营终止

，

交易对方及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应当与公司核算并结清

欠付的委托经营费用

，

返还公司在委托经营期间提供给委托经营企业使用的资金

或资产

。

委托经营终止后

，

除交易对方与公司就采取其他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

：

依法

关闭

、

停产

、

转让给冀中能源或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

）

解决同业竞争的

，

委托

经营企业均不得再从事煤炭开采及经营业务

，

如有违反

，

交易对方承诺将继续按照

《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

向公司支付该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管理费

，

该企业在终

止委托经营后私自经营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

。

委托经营终止后

，

公司可以向终止

委托经营的企业派驻工作人员处理委托经营终止后的后续事宜

，

并对该企业终止

委托经营后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

交易对方承诺对公司的监督无条件的予以

配合

。

如交易对方或公司发现委托经营终止的情形消除

，

经公司同意后

，

交易对方

将无条件恢复对该等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

。

交易对方及其下属企业拟转让委

托经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

，

均需在审议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的董事会

、

股东会召开

前

，

取得公司的书面同意

，

否则交易对方及其下属企业不得召开董事会

、

股东会审

议上述委托经营企业资产或股权转让事宜

，

亦不得与相关第三方签署或达成委托

经营企业资产或股权转让的任何协议

、

合同或其他文件

。

在同等条件下

，

公司对委

托经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

３

）

承诺在交易对方拓展业务时

，

就可能

存在竞争的情形均应在投资协议签署前或投资决定作出前书面征询公司意见

，

公

司在核查后

，

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

交易对方将在合理期限内

，

将该项目移交或转

让给公司

。

项目投资转让或移交所需办理的相关事宜由交易对方负责

。

如经核查

，

公司认为上述投资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或符合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规定

的可由交易对方先行投资的项目

，

交易对方在取得公司出具的书面同意后

，

可以继

续投资

。

就经公司同意

，

由交易对方先行投资的项目

，

交易对方应定期向公司通报

项目进展情况

，

同时接受冀中能源的监督

。

一旦公司认为该等项目具备了注入上市

公司的条件

，

交易对方将在收到公司书面收购通知后

，

立即与公司就该收购事项进

行协商

。

在双方就收购达成一致意见前

，

该等项目可视情况交由公司经营管理

。

４

）

承诺如交易对方及其下属其他企业存在违反

《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

及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进一步承诺函

》

的相关义务及承诺

，

则交易

对方将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

并对其下属企业违反约定和承诺的

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 ”

２

、《

关于关联交易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１

）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

谋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２

）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

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公司进行

交易

，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

４

）

就冀中能源集团

、

峰峰集

团

、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

督促公司履行合法决策程序

，

按照

《

上市规则

》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

行信息披露

；

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用公开招标或者

市场定价等方式

。 ”

３

、

关于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

（

１

）

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均承诺其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对于办理代保管的股份

，

自

《

采矿许

可证

》

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算锁定期

。 （

２

）

冀中能源集团承诺

３

年内不转让拥有的

冀中能源权益的股份

。

４

、

冀中能源承诺

：

本公司将尽快办理采矿权资产的变更过户手续

。

５

、

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

：

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承诺冀中能源与本次

交易对方约定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净利润应在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确

认的净利润的基础上逐年递增

２０％

，

如标的资产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数额未达到上述标准

，

峰峰集团

、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应以现金方

式向公司补足

。

６

、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

各方承诺保持冀中能源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

完整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业务独立

。

７

、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承诺

：

各方承诺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保障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的规范运行

，

确

保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准确

，

保障和鼓励公司监事

、

独立董事以及中小投资者对公司

经营管理依法进行监督

。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及监管部门要求

，

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

，

及时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

，

以确保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持续完

整规范

，

避免因控股股东一股独大造成公司中小股东利益损害的情形

。

承 诺 各 方

严 格 遵 守

了 各 项 承

诺

。

发行时所

作承诺

－ －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 －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有电话沟通，主要询问了公司生产经营及资源整合等相关事宜，公司均已据实答

复。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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